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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签名：

洪 爱 朱勇刚 陈不非
周 斌 徐建新 ZHU JING（朱静）
胡国华 李永泉 陈希琴

公司全体监事签名：
徐 涵 周娟娟 洪灿灿

公司全体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ZHU JENNY YI-XUAN 庞 晗 许祥晓
（朱怡萱）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1日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圣达生物、发行人、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A股

定价基准日

《发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认购协议》

《缴款通知书》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天健会计师

发行人律师

《公司法》

《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亿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计算发行底价的基准日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SHENGDA BIO-PHARM CO., LTD
法定代表人：周斌
成立日期：1999年2月8日
注册资本：171,188,958.00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天台县赤城街道人民东路789号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603079
证券简称：圣达生物
电话：0576-83966111
传真：0576-83966111
邮编：3172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70471153X3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内部决策及审批程序
1、2023年3月23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23年4月26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2024年2月26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调整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金额的相关议案。
4、2024年4月9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4年4月25日，发行人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25年4月7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5年4月23日，发行人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8、2025年5月22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1、2024年11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本次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2、2025年2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25年1月24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5〕165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三）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5年6月3日，公司及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
根据天健会计师于2025年6月11日出具的《验证报告》（天健验[2025]144号），截至2025年6月6日，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267,609,990.00元。认购资金验资完成后，2025年6月9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向发行
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资金。

根据天健会计师于2025年6月11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143号），截至2025年6月6日，发行人已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7,840,66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7,609,99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6,186,644.91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1,423,345.09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17,840,666.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243,582,679.09元。

（四）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限售等相关事宜。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

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三）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四）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为20,181,749股（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确定方式为：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本次募集资金需

求总量/发行底价，对于不足1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且发行数量不超过51,356,687股（含本数），即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为17,840,666股，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超过《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
（五）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5年5月29日，T-2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的80%，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资
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作相应调整），即13.26元/股。

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5.00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13.12%。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且符合公司及主承销商向上交所报送的《发

行方案》。
（六）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经天健会计师审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7,609,990.00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6,186,644.91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261,423,345.09元。
（七）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15.00元/股，发行股数17,840,666股，募集资金总额267,609,

990.00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13名对象，符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股票，本次发行最终配售

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发行对象名称

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正尊享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吕飞标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成长优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开元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林金涛

获配股数（股）

5,000,000

2,066,666

2,000,000

1,700,000

1,333,333

940,000

747,337

700,000

686,666

666,666

666,666

666,666

666,666

17,840,666

获配金额（元）

75,000,000.00

30,999,990.00

30,000,000.00

25,500,000.00

19,999,995.00

14,100,000.00

11,210,055.00

10,500,000.00

10,299,990.00

9,999,990.00

9,999,990.00

9,999,990.00

9,999,990.00

267,609,990.00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八）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所取得的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在锁定期内因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票锁定安排。上述锁定

期满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新的规定或要求，将按照监管机构的规定或要求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九）申购报价及股份配售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已于本次启动发行前向上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并在发行人律师见证下，于本次发行申购日（2025年6月3日）前，合计向232家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附件《申购报价单》等相关资料。
前述投资者具体包括2025年5月23日向上交所报送的认购邀请名单中共222名特定对象，包括截至2025年5月9日发行人前20名股东（不包括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31家基金公司；29家证券公司；13家保险公司；已提交认购意向
函或表达认购意向的129家其他投资者。

自2025年5月23日《发行方案》报备上交所至2025年5月28日启动发行前，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收到4名新增投资者发送的认购意向函或表达的认购意向，具
体名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投资者名称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华睿千和（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睿华承林泽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杭州金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自2025年5月28日启动发行后至2025年6月3日发行申购前，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收到6名新增投资者发送的认购意向函或表达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查后
向其补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及附件《申购报价单》等相关资料，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投资者名称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杨岳智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陈学赓

上海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良元新能源柒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方良

经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核查，《认购邀请书》中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与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定程序和规则等内容，
《申购报价单》中包括了申报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发行人最终确认的发行价格、认购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本次发行发送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对象范围以及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注册办法》《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符合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等文件的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材料时作出承诺，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2、申购报价情况
2025年 6月 3日上午 8:30-11:30，在《认购邀请书》所确定的申购时间内，经发行人律师见证，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投资者提交的 28份有效《申购报价

单》。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律师共同核查确认，全部投资者均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并在规定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了保证金（基金公司、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需缴纳），均为有效申购。上述进行有效申购的发行对象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及《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认购资格。

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申购对象

韩子豪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一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企

林金涛

申购价格（元/股）

14.88

16.02

15.01

13.26

申购金额（万元）

1,000

1,000

1,000

1,100

是否为有效申购

是

是

是

是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杨岳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市横琴财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财东汇鑫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华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开元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李天虹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学赓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医药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济南瀚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良元新能源柒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方良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成长优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正尊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吕飞标

14.60

13.50

13.33

14.59

14.16

13.69

15.00

15.24

14.91

14.25

15.37

14.69

14.19

14.00

14.06

13.46

14.35

14.97

14.63

13.80

15.68

14.39

13.29

16.63

16.30

14.55

14.25

14.18

13.55

13.26

14.93

14.10

13.43

14.61

13.88

13.55

15.49

14.99

14.51

15.17

14.72

14.32

14.66

15.58

14.10

15.49

15.55

15.68

1,000

1,500

2,000

1,600

2,300

3,100

3,000

1,000

2,000

3,000

2,550

4,050

4,550

1,000

3,500

6,000

1,000

2,100

4,150

5,040

1,000

3,000

3,200

1,000

2,000

1,680

2,530

1,000

1,800

1,000

1,000

2.000

3,000

2,000

2,000

3,000

1,410

5,000

6,960

1,030

3,920

8,540

1,020

3,100

4,100

1,050

7,500

3,000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本次发行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情况及《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配售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5元/股，发行股数为17,840,666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267,609,990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规定的上限。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获配股数、获配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发行对象名称

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
正尊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吕飞标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成长优选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开元策略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林金涛

获配股数（股）

5,000,000

2,066,666

2,000,000

1,700,000

1,333,333

940,000

747,337

700,000

686,666

666,666

666,666

666,666

666,666

17,840,666

获配金额（元）

75,000,000.00

30,999,990.00

30,000,000.00

25,500,000.00

19,999,995.00

14,100,000.00

11,210,055.00

10,500,000.00

10,299,990.00

9,999,990.00

9,999,990.00

9,999,990.00

9,999,990.00

267,609,990.00

限售期（月）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做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正尊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出资额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91110111MA01YDY56F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E座382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702室

1,000万元人民币

海林市中汇人和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孔军）

2020年12月25日

2020年12月25日至2050年12月24日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资产管理；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
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
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5,000,000股

6个月

2、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110111MABQT6JB6F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441

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时代财富天地2号楼19层1911室

1,000万元人民币

汪珍

2022年6月21日

2022年6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66,666股

6个月

3、吕飞标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件号码

住所

获配数量

限售期

吕飞标

男

中国

3306821979********

浙江省上虞市******

2,000,000股

6个月

4、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14300005676619268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188号滨江基金产业园2栋204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478号运达国际广场写字楼28楼

97,882.2971万元人民币

任颜

2010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至无固定期限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
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700,000股

6个月

5、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540195MA6T1TR51K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高新区柳南大道管理中心（孵化器）1号楼A座12楼1202-2-15室

成都市成华区华翰路88号C1栋一单元5楼

600万元人民币

罗江涛

2016年12月22日

2016年12月22日至2036年12月21日

一般项目：商务秘书服务；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礼仪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图文设计
制作；计算机系统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限制的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限售期

1,333,333股

6个月

6、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310000717866186P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10,000万元人民币

潘福祥

2006年6月8日

2006年6月8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40,000股

6个月

7、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出资额

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91120116684749919D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D座二层213室（天津信星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1194号）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湖南钢铁集团

200,000万元人民币

湖南迪策润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陈宏兵）

2009年4月2日

2009年4月2日至2029年4月1日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747,337股

6个月

8、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成长优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110111MABQT6JB6F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441

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时代财富天地2号楼19层1911室

1,000万元人民币

汪珍

2022年6月21日

2022年6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00,000股

6个月

9、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310000577433812A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45楼

20,000万元人民币

吴林惠

2011年6月21日

2011年6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686,666股

6个月

10、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91331000787707236H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391号202室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391号202室

180,000万元人民币

李战胜

2000年3月9日

2000年3月9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财务咨询；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林业产品
销售；花卉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66,666股

6个月

11、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370285MA3W0A8K3K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姜山镇阳青路32号8-201

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59号贵宾楼8B

1,000万元人民币

傅胜坤

2021年2月5日

2021年2月5日至无固定期限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66,666股

6个月

12、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开元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获配数量

限售期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610136MA6U7RQL4C

西安市曲江新区政通大道2号曲江文化创意大厦2301室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万众国际B座1702室

5,000万元人民币

吴竹林

2017年9月8日

2017年9月8日至无固定期限

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66,666股

6个月

13、林金涛

姓名

性别

国籍

身份证件号码

住所

获配数量

限售期

林金涛

男

中国

2310261979********

南京市雨花台区******

666,666股

6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做
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四）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相关要求，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本次发行

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其核查材料符合主承销商的核查要求，主承销商
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发行对象

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正尊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吕飞标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成长优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开元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林金涛

投资者分类

I类专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III类专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I类专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是否匹配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本次圣达生物向特定对象发行风险等级界定为R3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C3及以上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
本次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

度要求。
（五）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竞价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吕飞标、林金涛、台州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均以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
资基金备案程序。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备案。

3、昆仑石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昆仑星晴壹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开元策略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章泓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正尊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章泓成长优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华菱津杉（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属于私募基金，已经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备案，其基金管理人均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六）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6号》的要求，主承销商须对本次认购对象资金来源进行核查。经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律师核查：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材料时作出承诺，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

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要股东、主承销商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综上，认购对象用于认购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的情形，并遵守国家反洗钱的相关规定。
五、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2206室
法定代表人：刘成
保荐代表人：王站、王书言
项目协办人：吴晨辉
其他经办人员：施雍昊、陈颖、王禹
联系电话：021-68827384
传真：021-68801551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十二层
负责人：王丽
签字律师：胡璿、应佳璐
联系电话：010-52682888
传真：010-52682999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1366号华润大厦B座
负责人：沈培强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建甫、寿方雷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1366号华润大厦B座
负责人：沈培强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建甫、寿方雷
联系电话：0571-88216888
传真：0571-88216999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5年5月9日），圣达生物总股数为171,188,958股，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浙江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台万健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玄德投资有限公司

朱勇刚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蒋锡才

高婷

蒋敏超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鼎盛产品

方伟东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持股数量（股）

45,375,792

28,737,470

12,019,931

4,092,352

1,188,800

1,149,300

1,100,000

648,600

488,800

434,740

95,235,785

持股比例（%）

26.51

16.79

7.02

2.39

0.69

0.67

0.64

0.38

0.29

0.25

55.63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股）

-

-

-

-

-

-

-

-

-

注：发行人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截至2025年5月9日，发行人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份1,872,500股，占本次发行前发行人
总股本的1.0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公司截至2025年5月9日前十大股东持股为基础，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最终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

东持股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名称

浙江圣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台万健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玄德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中汇守正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守正尊
享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朱勇刚

北京章泓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泓拓金1期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吕飞标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3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西藏星瑞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持股数量（股）

45,375,792

28,737,470

12,019,931

5,000,000

4,092,352

2,066,666

2,000,000

1,700,000

1,333,333

1,188,800

103,514,344

持股比例（%）

24.00

15.20

6.36

2.65

2.16

1.09

1.06

0.90

0.71

0.63

54.76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股）

-

-

-

5,000,000

-

2,066,666

2,000,000

1,700,000

1,333,333

-

12,099,999

注：发行人回购专户未在“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列示，截至2025年5月9日，发行人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份1,872,500股，占本次发行后发行人
总股本的0.99%。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7,840,66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浙江圣

达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洪爱女士。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年产20000吨D-异抗坏血酸及其钠盐项目”，募投项目紧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有利于完善公司产品矩

阵，满足、创造并引领消费者需求，使公司在生物保鲜剂领域的研发、工艺和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
发生重大变动，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将有所增长，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募投项目建成后，公司整体资产、业务规模将得到提升。本次发

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保障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

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若公

司拟调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造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其他新的关联

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同时，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公司内部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确保公司依法运作，保护公司及其他股
东权益不受损害。

第三节 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配售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已向上

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符合发行人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认为：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确定过程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对象的认购资

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接受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及前述主体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方面，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取得了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发出缴款通知

及签订认购协议、缴款及验资等发行过程合法、有效，符合《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管理
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截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三）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本次《发行方案》以及《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均具备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主体资格。
（四）截至《法律意见》出具日，就本次发行事宜，发行人尚需办理发行对象获配股份登记等相关手续，以及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之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依法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吴晨辉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王 站 王书言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__

刘乃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1日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
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
上述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胡 璿 应佳璐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王 丽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025年6月11日

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3〕818号、天健审〔2024〕2495号、天健审〔2025〕7492号）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浙江圣达生物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建甫 寿方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沈培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6月11日

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

书内容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143号、天健验〔2025〕144号）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上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引用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建甫 寿方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沈培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5年6月11日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保荐人及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五）发行人律师出具的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询地点及时间
（一）发行人：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18号
电话：0576-83938598
传真：0576-83966111
联系人：ZHU JENNY YI-XUAN（朱怡萱）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2206室
电话：021-68827384
传真：021-68801551
联系人：王站、王书言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1日

证券简称：圣达生物 证券代码：603079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股权）发起设立安徽
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建安民航启鑫
基金）概述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
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作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
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不超过 3亿元，联合其他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安徽建安
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具体公告见 2025
年1月2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2.日前，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各合伙人签订了《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完成工商登记注册手
续，并取得了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3.由于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原定的有限合伙人安徽民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因
自身原因退出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出资，建安民航启鑫基金拟引入新有限合伙人
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引导基金），基金总认缴规模保
持 10亿元不变（其中，国元股权出资规模由不超过 3亿元变更为不超过 3.5亿
元），并协商修改交易协议中合伙人名单、认缴出资额、基金名称（拟变更为安徽
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实际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国元建安启鑫基金）等内容。
变更后的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基本情况及交易协议主要内容详见本公告“二、国元
建安启鑫基金的进展情况”。

4.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全资子公司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截
至2025年3月末，建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6.05%。建安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胡启胜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国元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系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构成关联交易。

5.公司于 2025年 6月 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增加出资及其要素变更的议案》，关联董事胡启胜先
生回避表决，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赞成票13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该议案。本次交易不需股东会审议。

上述会议召开前，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
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6.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国元建安启鑫基金的进展情况
（一）变更后的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基本情况及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金名称：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
定名，实际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

2.注册地址：安徽省亳州市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合欢路 88号亳芜 2.5产业
园201-202室

3.组织形式：有限合伙制
4.基金类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5.基金规模：总规模拟定为10亿元人民币（后期在满足法律法规、自律规定

的前提下可酌情扩大募集规模）
6.基金出资：全部为货币出资，国元股权以自有资金出资不超过3.5亿元，不

超过占比35%，作为普通合伙人，基金各合伙人拟认缴出资额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合伙人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机构名称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

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3.50亿元

3.00亿元

2.00亿元

1.50亿元

10.00亿元

出资比例（%）

35

30

20

15

100.00

各合伙人认缴的有限合伙出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计划分四期出资，每
期出资比例为25%，在前一批次资金的70%以上已用于投资后，可开启下一批次
缴款。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8.基金管理人：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存续期：基金存续期为 7年，其中投资期 4年，退出期 3年，存续期届满经

基金合伙人会议批准可延长2次，每次不超过1年。基金总存续期不得超过安徽
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存续期。

10.投资决策：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基金投资、退出的决策。投资决
策委员会计划由5名委员构成，其中国元股权委派3名委员，亳州产业升级基金
有限公司委派1名委员，1名外部委员经合伙人会议审议后选聘。所表决的事项
获4/5或以上委员同意后方为通过。另由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各委派1名观察员。观察员
列席投委会会议，不参与表决，在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召开前对拟投资决策事项
进行审查，审查未通过则不得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该事项。

11.投资方式：以直接股权投资方式投向非上市公司股权，同时可参与定向
增发。

12.投资方向：基金主要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其上下游，重点关注
新型显示、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5G/6G、云计算和大数据、量子科技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领域，及其材料、设备等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领域。为免疑
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系指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
5G/6G、空天信息、云计算和大数据、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
及其材料、设备等产业链上下游。

13.基金管理费：基准管理费以年度为单位，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不满一年的
以实际天数除以365天计算。投资期内，管理费的计算基数（“基数”）为全体合
伙人的实缴出资额，管理费=基数×2%/年，期间实缴出资额发生变化的，分段计
算后加总；退出期内，基数为截至每个管理费支付日基金在尚未退出项目的投资
本金，管理费=基数×1%/年，期间尚未退出的投资本金发生变化的，分段计算后
加总；延长期、清算期间不收取管理费。

14.基金收益分配：投资收益先按照基金各出资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各出
资人，直至各出资人收回全部实缴出资以及按年化6.5%单利所计算得到的收益
部分；超过前述部分的剩余收益，80%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20%
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即国元股权）。

15.违约责任：任何一方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做出虚假或不准确的陈
述、保证，或违反其所作承诺的，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承担相对违约责任。

16.协议生效：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合同（即合伙协议）经全体合伙人签署生
效。上述协议主要内容最终以正式签署的合伙协议为准。

（二）变更后的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合伙人基本情况
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安徽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基本情况详见2025年1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国
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暂定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广西引导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广西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桃源路82号广西财政综合楼10楼
法定代表人：曹满砚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发起设立或配合发起设立基金；参与或增资基金；直接股权（或有

限合伙）投资；资产管理、咨询；稳健型金融产品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持股比例100%
实际控制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

则。
四、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无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以资本为纽带，发挥基金市场化功能，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及其上下游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通过基金投资招引上下游产业、做大产业
链、培育产业生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情形。交易对手方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主要面临以下风险：一是基金的运营风险、经营环境风险和退出风
险，国元股权将严格把控基金投资方向，做好风险防控。二是国元建安启鑫基金
各出资人尚未签署变更后的相关正式协议，本次交易事项中的交易方及交易金
额可能发生变动的风险。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要
求，在今后的定期报告或临时公告中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此次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包含

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1.85亿元。
七、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5年6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

次会议，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对建安
民航启鑫基金增加出资及其要素变更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发表如下意见：1.本次关联交易按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市场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本次关联交
易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对公司独立性
不构成影响，公司也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元股权正在积极推进国元建安启鑫基金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公司将根据该基金的后续进展情
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4.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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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6月16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应表决的董事 14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4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对建安民航启鑫基金增加出资

及其要素变更的议案》。
同意调整后的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

案，并更名为安徽国元建安启鑫兴桂数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实际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
不超过3.5亿元。

鉴于公司大股东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集团）的全资子
公司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亳州产业升级基金有限公司是该事
项的出资人之一，建安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启胜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
事，该事项构成公司与关联人的共同投资，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胡启胜先生
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2025年 6月 13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年第二次会

议、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均全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安徽建安民航启鑫数字信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详见2025年6月1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第十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〇二五年六月


